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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常州赛乐医疗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赛乐医疗”）成立于 2016 年 6 月，

企业位于常州市新北区薛家镇庆阳路 99 号，经营范围包括许可项目：第三类医

疗器械经营；第二类医疗器械生产；第三类医疗器械生产；消毒剂生产（不含危

险化学品）；卫生用品和一次性使用医疗用品生产；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依

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审批

结果为准）。一般项目：第二类医疗器械销售；第一类医疗器械销售；第一类医

疗器械生产；消毒剂销售（不含危险化学品）；卫生用品和一次性使用医疗用品

销售；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除依

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企业现有厂区（常州市新北区薛家镇庆阳路 99 号）环评手续如下： 

第一次环评《年产 5000 台麻醉气体蒸发器、20000 套牙科根管治疗仪技术

改造项目环境影响登记表》于 2017 年 10 月 17 号取得常州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

发区（新北区）行政审批局的批复（文号：常新行审环登[2017]3 号），并于 2021 

年 6 月通过了环保验收。 

第二次环评《赛乐医疗牙科耗材产品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于 2021 年 12

月 13 日取得常州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新北区）行政审批局的批复（文号：

常新行审环表[2021]246 号），该项目主要有镍钛根管锉、工作尖及弯机头三种

产品，在项目建设过程中发现车间空间不足，故将该项目中工作尖及弯机头产品

搬迁至隔壁厂区（常州市新北区薛家镇庆阳路 99-1 号）。 

新厂区（常州市新北区薛家镇庆阳路 99-1 号）环评《赛乐医疗牙科耗材产

品搬迁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于 2022 年 9 月 7 日取得常州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

发区（新北区）行政审批局的批复（文号：常新行审环表[2022]128 号）。 

企业于 2022 年 11 月 10 日变更了固定污染源排污登记，登记编号为： 

91320411MA1MMRC92W001X，有限期 2020 年 05 月 16 日至 2025 年 05 月 15

日止。 

企业现有厂区“赛乐医疗牙科耗材产品项目”中剩余产品镍钛根管锉于 2022

年 5 月开工建设，2022 年 10 月全部建成，2022 年 10 月进行生产调试，其主体

工程和环保“三同时”设施运行稳定，状态良好，具备了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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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条件。企业新厂区“赛乐医疗牙科耗材产品搬迁项目”中工作尖及弯机头产品

于 2022 年 9 月中旬开工建设，2022 年 10 月全部建成，2022 年 10 月进行生产调

试，其主体工程和环保“三同时”设施运行稳定，状态良好，具备了项目竣工环境

保护验收监测条件。目前赛乐医疗现有厂区及新厂区实际建成已分别形成年产

100 万件镍钛根管锉及 36 万件工作尖、72 万件弯机头的生产能力。项目实际建

成过程中与环评及批复中存在部分变动。 

二、变动情况 

2.1 环保手续办理情况 

项目环保手续办理情况见表 2.1-1。 

表 2.1-1  项目环保手续办理情况 

厂区 序号 项目 环评审批情况 

现有厂

区（庆阳

路 99

号） 

1 立项备案 

2021年 2月 4日取得常州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新

北区）行政审批局的江苏省投资项目备案通知书（常

新行审技改备[2021]33 号） 

2 环评批复情况 

2021 年 12 月 13 日取得常州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

（新北区）行政审批局的批复（文号：常新行审环表

[2021]246 号） 

3 
项目工程竣工

及试生产时间 

2022 年 5 月开工建设，2022 年 10 月全部建成，2022

年 10 月进行生产调试 

新厂区

（庆阳

路 99-1

号） 

1 立项备案 

2022 年 6 月 27 日取得常州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

（新北区）行政审批局的项目备案证（常新行审备

[2022]243 号） 

2 环评批复情况 

2022年 9月 7日取得常州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新

北区）行政审批局的批复（文号：常新行审环表

[2022]128 号） 

3 
项目工程竣工

及试生产时间 

2022 年 9 月中旬开工建设，2022 年 10 月全部建成，

2022 年 10 月进行生产调试 

2.2 环评批复要求及落实情况 

项目环评批复要求及落实情况见下表 2.2-1 及表 2.2-2。 

表 2.2-1 赛乐医疗牙科耗材产品项目环评批复要求及落实情况 

序号 环境影响报告表批复要求 批复落实情况 

1 

项目代码：21013204110402160000，总投

资 700 万元，在庆阳路 99 号，租用生产厂

房，实施赛乐医疗牙科耗材产品项目，项

目建成后形成牙科耗材产品年工作尖产品

18 万件、弯机头产品 36 万件、镍钛根管

锉 100 万件的生产能力。项目产品方案、

主要原辅材料、主要设备及生产工艺按《报

总投资约 400 万元，在庆阳路 99 号，租用

生产厂房，项目已建成形成年产镍钛根管锉

100 万件的生产能力（工作尖、弯机头产生

搬至隔壁车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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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环境影响报告表批复要求 批复落实情况 

告表》确定的内容实施。 

2 

在项目工程设计、建设和生产管理中，你

公司须认真落实《报告表》中提出的各项

环保要求，严格执行环保“三同时”制度，

确保各类污染物达标排放，并须着重做好

以下工作：全过程贯彻循环经济理念和清

洁生产原则，持续加强生产管理和环境管

理，从源头减少污染物产生量、排放量。 

已落实。 

3 

厂区实行“雨污分流”。本项目生产废水经

预处理后回用，生活污水达标接管进常州

市江边污水处理厂集中处理。 

已落实，项目生产废水经预处理后达标回

用，生活污水达接管标准后接管进入常州市

江边污水处理厂处置。 

4 

落实《报告表》提出的各项废气防治措施，

确保各类废气达标排放。废气排放执行《大

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

（DB32/4041-2021）中标准。 

已建成项目无废气产生。 

5 

优选低噪声设备，合理布局生产设备，高

噪声设备釆取有效的减震、隔声、消声措

施，厂界噪声须符合《工业企业厂界环境

噪声排放标准》(GB12348-2008)中 3 类标

准 

已落实，本项目噪声源合理布局，高噪声设

备风机采取降噪、减振措施，厂界可以达到

3 类标准要求。 

6 

按“资源化、减量化、无害化”原则和环保

管理 要求，落实各类固废，特别是危险废

物的收集、处置和综合利用措施，实现固

体废物全部综合利用或安全处置。危险废 

物须委托有资质单位处置，其处置应按照

当前危险废物环保 管理规定执行，按《危

险废物贮存污染控制标准》(GB 

18597-2001)严格做好危废堆放场所防扬

散、防流失、防渗 漏措施。按危废转移联

单管理制度要求，转移过程须按规定 办理

相关审批手续，经批准同意后方可实施转

移。 

已落实，按“资源化、减量化、无害化”原则

和环保管理要求，落实各类固废特别危险废

物的收集、处置和综合利用措施，实现固体

废物全部综合利用或安全处置。本项目一般

固废外售综合利用，设置一般固废堆场一

处，约 20m
2，一般固废堆场符合《一般工

业固体废物贮存和填埋污染控制标准》

（GB18599-2020）相关要求；危险废物已

与有资质单位签订处置合同，委托有资质单

位处置，厂区设置危废堆场一处，本项目危

险固废已按照《危险废物贮存污染控制标

准》（GB18597-2001）严格做好危废堆放

场所防扬散、防流失、防渗漏措施，危废堆

场面积约 20m
2；生活垃圾委托环卫部门清

运处置。 

7 
企业应认真做好各项风险防范措施，完善

各项管理制度，生产过程应严格操作到位。 
已落实。 

8 

按《江苏省排污口设置及规范化整治管理

办法》 (苏环控[1997] 122 号)的要求规范

化设置各类排污口和标识 

已落实，厂区设置了符合规范要求的排放口

和标识牌；厂区设置了固废废物分类堆放场

所，并设置标识牌 

9 

项目污染物排放总量核定（单位 t/a)如下： 

（一）水污染物（生活污水，接管量）：

污水量 360m
3
/a。 

（二）大气污染物：无组织：颗粒物 0.0015 

本项目各污染物排放总量均未超出环评批

复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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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环境影响报告表批复要求 批复落实情况 

固体废物：全部综合利用或安全处置。 

表 2.2-2 赛乐医疗牙科耗材产品搬迁项目环评批复要求及落实情况 

序号 环境影响报告表批复要求 批复落实情况 

1 

项目代码：22063204110401199492，总投

资 1000 万元，在庆阳路 99-1 号，租用生

产厂房，实施赛乐医疗牙科耗材产品搬迁

项目，项目建成后形成年产牙科耗材产品

工作尖 36 万件、弯机头 72 万件的生产能

力。项目产品方案、主要原辅材料、主要

设备及生产工艺按《报告表》确定的内容

实施。 

总投资约 1000 万元，在庆阳路 99-1 号，租

用生产厂房，项目已建成形成年产工作尖 36

万件、弯机头 72 万件的生产能力。 

2 

在项目工程设计、建设和生产管理中，你

公司须认真落实《报告表》中提出的各项

环保要求，严格执行环保“三同时”制度，

确保各类污染物达标排放，并须着重做好

以下工作：全过程贯彻循环经济理念和清

洁生产原则，持续加强生产管理和环境管

理，从源头减少污染物产生量、排放量。 

已落实。 

3 

厂区实行“雨污分流”。本项目工艺废水经

污水站处理后全部回用于生产，不外排；

生活污水达标接管进常州市江边污水处理

厂集中处理。 

已落实，项目工艺废水经预处理后达标回用，

生活污水达接管标准后接管进入常州市江边

污水处理厂处置。 

4 
根据《报告表》分析，本项目无工艺废气

产生。 
无废气产生。 

5 

优选低噪声设备，合理布局生产设备，高

噪声设备釆取有效的减震、隔声、消声措

施，厂界噪声须符合《工业企业厂界环境

噪声排放标准》(GB12348-2008)中 3 类标

准 

已落实，本项目噪声源合理布局，高噪声设

备风机采取降噪、减振措施，厂界可以达到

3 类标准要求。 

6 

按“资源化、减量化、无害化”原则和环保

管理 要求，落实各类固废，特别是危险废

物的收集、处置和综合利用措施，实现固

体废物全部综合利用或安全处置。危险废 

物须委托有资质单位处置，其处置应按照

当前危险废物环保 管理规定执行，按《危

险废物贮存污染控制标准》(GB 

18597-2001)严格做好危废堆放场所防扬

散、防流失、防渗 漏措施。按危废转移联

单管理制度要求，转移过程须按规定 办理

相关审批手续，经批准同意后方可实施转

移。 

已落实，按“资源化、减量化、无害化”原则

和环保管理要求，落实各类固废特别危险废

物的收集、处置和综合利用措施，实现固体

废物全部综合利用或安全处置。本项目一般

固废外售综合利用，设置一般固废堆场一

处，约 20m
2，一般固废堆场符合《一般工业

固体废物贮存和填埋污染控制标准》

（GB18599-2020）相关要求；危险废物已与

有资质单位签订处置合同，委托有资质单位

处置，厂区设置危废堆场一处，本项目危险

固废已按照《危险废物贮存污染控制标准》

（GB18597-2001）严格做好危废堆放场所防

扬散、防流失、防渗漏措施，危废堆场面积

约 20m
2；生活垃圾委托环卫部门清运处置。 

7 
企业应认真做好各项风险防范措施，完善

各项管理制度，生产过程应严格操作到位。 
已落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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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环境影响报告表批复要求 批复落实情况 

8 
企业应对项目重点环保设施以及项目安全

进行安全风险辨识，开展安全评估。 
企业正在进行安全评估 

9 

按要求规范设置各类排污口和标识，按《报

告表》提出的环境管理和监测计划实施日

常管理与监测。 

已落实 

10 

项目污染物排放总量核定（单位 t/a)如下： 

（一）水污染物（生活污水，接管量）：

污水量 528m
3
/a。 

（二）大气污染物：无组织：颗粒物 0

（-0.0015）。 

固体废物：全部综合利用或安全处置。 

本项目各污染物排放总量均未超出环评批

复量。 

2.3 项目变动分析 

2.3.1产品及生产规模 

项目实际建设产品方案见下表2.3-1。 

表2.3-1 项目实际建设产品方案对照表 

厂区 序号 产品名称 
设计能力（单位/a） 

环评批复量 实际建成量 备注 

现有厂区（庆阳路99号） 1 镍钛根管锉 100万件 100万件 全部验收 

新厂区（庆阳路99-1号） 
1 工作尖 36万件 36万件 

全部验收 
2 弯机头 72万件 72万件 

2.3.2 建设地点 

本次验收项目建设地点位于常州市新北区庆阳路 99 号及庆阳路 99-1 号，其

建设地点未变化， 仅部分生产设备在厂区内车间布局发生微调，设备的调整是

为了保证生产流程的顺畅，不属于重大变动。 

2.3.3 生产工艺 

现有厂区项目产品为镍钛根管锉，新厂区项目产品为工作尖及弯机头，其三

种产品生产工艺与环评一致，无变化，项目产品生产工艺流程具体见下： 

1、镍钛根管锉生产工艺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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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3-1 镍钛根管锉生产工艺流程图 

备注：按照环评文件分析，项目镍钛根管锉上色过程产生的废气（非甲烷总烃）未做定

量分析，雕刻过程产生的废气（颗粒物）未做定量分析。 

2、工作尖生产工艺流程： 

加工成型 

 

清洗 清洗液 

W 研磨废水 

S 废切削油 

S 金属边角料 

成品入库 

手柄上色 

烘干 

切削油 

图例： 

S：固废 

G：废气 

W：废水 

镍钛合金丝 

W 清洗废水 

S 不合格品 

研磨抛光 研磨液 

尺寸检测 

色环安装 

激光雕刻 

热处理 

组装、检验 

检验 

手柄 

印字油墨 

G 上色废气 

色环 

G 雕刻烟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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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3-2 工作尖生产工艺流程图 

3、弯机头生产工艺流程： 

 

图 2.3-3 弯机头生产工艺流程图 

车铣加工 

 

研磨抛光 
研磨液、水/ 

研磨料 
W 研磨废水 

S 废研磨膏 

S 废切削油 

S 金属边角料 

成品入库 

清洗液、水 

检验 

超声波清洗-

烘干 

切削油 

图例： 

S： 固废 

W：废水 

不锈钢、铜棒、铝棒 

W 清洗废水 

S 不合格品 

超声波清洗-

烘干 

清洗液、水 

W 清洗废水 

车铣加工 

 

研磨抛光 研磨液、水 W 研磨废水 

S 废切削油、废切削液 

S 金属边角料 

W 冷却废水 

成品入库 

清洗液、水 

检验 

超声波清洗-

烘干 

切削油/水/

切削液、水 

图例： 

S： 固废 

W：废水 

不锈钢、钛合金棒 

W 清洗废水 

S 不合格品 

超声波清洗-

烘干 

清洗液、水 

W 清洗废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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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4 原辅材料 

项目实际建成原辅料与环评对比见下表： 

表 2.3-2  原辅材料环评与实际使用量变化一览表 

厂区 序号 名称 成分 
原环评消耗

量 t/a 

实际年消

耗量 t/a 

变化

量 t/a 
备注 

现有

厂区

（庆

阳路

99 号） 

1 镍钛合金 镍、钛 0.1 0.1 0 / 

2 手柄 铜合金/不锈钢 100 万个 100 万个 0 / 

3 色环 硅胶 100 万个 100 万个 0 / 

4 切削油 矿物油 0.5 0.5 0 / 

5 研磨液 

直链烷基磺酸 15%、硬脂

酸 2%、十二烷基硫酸钠

3%、椰子油脂肪酸 6%、水 

74% 

0.025 0.075 +0.05 

研磨液配

水比例增

大，不影响

产品产能 

6 清洗液 

非离子表面活性剂（含碳氢

氧的大分子聚合物）

10-20%、阴离子表面活性

剂（十二烷基磺酸钠）

20-30%、复配有机螯合剂

5-10%、缓蚀剂（苯甲酸钠）

10-20%、复配无机盐

10-20%、其他为水 

0.1 0.1 0.1 / 

7 印字油墨 

轻芳烃溶剂油 10%、二甲

苯 10%、乙酸丁酯 10%、

羟基乙酸丁酯 10%、 丙烯

酸树脂 60% 

0.01 0.005 -0.005 

提高上墨

量，油墨用

量减少 

8 润滑油 矿物油 0.1 0.1 0 / 

9 消泡剂 聚二甲基硅氧烷，乳化剂等 0.2 0.2 0 / 

新厂

区（庆

阳路
99-1

号） 

1 不锈钢棒 碳、铁 4 4 0 / 

2 铜棒 铜及合金 0.6 0.6 0 / 

3 钛合金 钛合金 0.6 0.6 0 / 

4 铝棒 铝合金 2 2 0 / 

5 切削油 矿物油 5 5 0 / 

6 研磨液 

直链烷基磺酸 25%、柠檬

酸 8%、十二烷基硫酸钠

3%、非离子表面活性剂（椰

子油脂肪酸二乙醇酰胺）

9%、水 55% 

0.05 0.05 0 / 

7 清洗液 

非离子表面活性剂（含碳氢

氧的大分子聚合物）

10-20%、阴离子表面活性

剂（十二烷基磺酸钠）

20-30%、复配有机螯合剂

（聚环氧琥珀酸）5-10%、

缓蚀剂（苯甲酸钠）

10-20%、无机盐（碳酸钠）

10-20%、其他为水 

0.2 0.2 0 / 

8 润滑油 矿物油 0.6 0.6 0 / 

9 水基切削液 纯碱 0.2%~8%、脂肪醇聚 0.2 0.2 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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氧乙烯醚 8%~20%、乙二胺

四乙酸二钠 1%~2%、脂肪

胺防锈剂 1%~2%、 甲基硅

油 0.1%~1%、三乙醇胺 

5%~30%、去离子水 

24%~40% 

10 研磨料 
碳化硅 50-60%，硅胶

40-50% 
0.005 0.005 0 / 

变化情况：本次验收项目为全部验收，全厂原辅料用量除研磨液以外，不超

环评用量，现有厂区研磨液用量增加，主要是镍钛根管锉产品质量要求较高，实

际生产过程中研磨液与水配比由原来的 1：15 增加到 1：5，从而导致研磨液用

量增大；印字油墨用量减少，主要是上墨量提高，损耗量减少，从而导致印字油

墨用量减少，以上原辅料变动不涉及产品产能，不新增产污，不属于重大变动。 

2.3.5 生产设备 

本项目环评设备数量与本次验收数量对比，具体见下表。 

表 2.3-3 企业设备使用情况变化一览表 

序号 厂区 设备名称 规格、型号 
环评设

备(台) 

实际设备

(台) 

变化情况

(台) 
备注 

1 

现有厂

区 

超声波清洗仪 LTN-1030F 1 0 -1 更换为容积更小的

超声波清洗机，清洗

量不变 2 超声波清洗机 / 0 4 +4 

3 电热恒温干燥箱 DHG-9070A 1 2 +1 
配套超声波清洗设

备使用 

4 数控磨床 / 2 4 +2 产品质量提高，研磨

时间增加，新增研磨

设备 
5 离心研磨机 / 1 2 +1 

6 手柄上色机 / 1 1 0 / 

7 色环插片机 / 1 1 0 / 

8 手柄组装机 / 1 2 +1 
产品型号较多，需配

套新增组装机， 

9 雕刻机 / 0 1 +1 
组装机中无雕刻设

备，新增雕刻机 

10 真空热处理设备 NB200V 1 1 0 / 

11 马弗炉 / 0 6 +6 配套热处理 

12 多功能检测机 / 1 1 0 / 

13 空压机 / 1 1 0 / 

14 污水处理系统 1t/d 1 1 0 / 

1 

新厂区 

磨刀机 KJ-7 1 1 0 / 

2 中走丝线切割 BMT400C 2 2 0 / 

3 空压机 
DS150-37-S-

VV 
1 1 0 / 

4 电火花机 DB703A 1 1 0 / 

5 超声波清洗机 LTN-1030F 1 1 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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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全自动超声波清

洗机 
LTN-3048HC 1 1 0 / 

7 电热恒温干燥箱 DHG-9070A 1 1 0 / 

8 磁力研磨机 CL-10L 1 1 0 / 

9 小型滚桶机 CB-15L 1 1 0 / 

10 磨粒流体抛光机 
SMKS-B500

X2 
1 1 0 / 

11 离心研磨机 
JAG-EG-AA

L 
1 1 0 / 

12 车铣复合中心 CXF360-GY 1 1 0 / 

13 钻床 Z403 1 2 +1 
新增配套车铣加工

设施 

14 影像测量仪 VMA2515 2 6 +4 新增配套检测设备 

15 走心机 SB12 9 9 0 / 

16 走心机 SB20 3 3 0 / 

17 走心机 SP23 2 2 0 / 

18 精密外磨 
JAG-EG-AA

L 
3 3 0 / 

19 加工中心 S500Z1 2 2 0 / 

20 加工中心 FANUC 2 2 0 / 

变化情况：新增 4 台容积更小的超声波清洗机替换原来大容积的超声波清洗

仪，因项目产品体积较小，用更小容积的清洗机生产时更便捷，项目建成后不新

增产品产能，故项目总清洗量不变，不新增污染物。新增 1 台干燥箱，主要配套

清洗设备使用，烘干过程无污染产生，不影响产品产能，不新增污染物。新增 2

台磨床和 1 台研磨机，主要是项目产品质量提高，研磨要求更精细，时间增加，

故需要新增研磨设备来满足生产要求，不新增产品产能，不新增污染物。新增 1

台组装机，主要是因为产品型号较多，1 台组装机无法满足产品组装要求，组装

过程无污染产生，不新增产品产能，不新增污染物。原组装机中配套雕刻机，项

目建成后，组装机内未配套雕刻机，故新增 1 台雕刻机，用于组装后雕刻使用，

雕刻的产品产能不变，不新增污染物。新增 6 台马弗炉，配套热处理使用，不新

增产品产能，不新增污染物。新增配套机加工使用的钻床，不新增产品产能，不

新增污染物。新增配套检验设施影像测量仪，用于产品检验，检验过程不新增污

染物。 

6、污染防治措施 

实际建成后，污染防治措施具体见下表。 

表 2.3-4 企业污染防治措施落实情况变化一览表 

类别 建设名称 
设计能力 

现有厂区环评 现有厂区实际 新厂区环评 新厂区实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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贮运工程 储存区 
原料仓库 80m

2，成

品仓库 2000m
2
 

与环评一致 
新厂区新增原料仓库 20m

2，

成品库依托现有厂区 
与环评一致 

公用工程 

给水 用水量 469.18m
3
/a 与环评一致 新增用水 673.55m

3
/a 与环评一致 

排水 

厂内实行雨污分

流，生产废水经厂

区污水站处理后全

部回用，生活污水

接管进常州市江边

污水处理厂处理，

排放废水总量
360m

3
/a 

与环评一致 

厂内实行“雨污分流”，新增

生产废水依托现有厂区污水

处理站处理后全部回用；新

增生活污水一起依托租赁方

管网接管进常州市江边污水

处理厂处理，新增生活污水
528m

3
/a 

与环评一致 

供电 用电量 12 万度 与环评一致 
新增设备，新增用电量 90 万

度 
与环评一致 

空压设备 

设置 1 台空压机，

压缩空气流量 3.3 

m
3
/min 

与环评一致 
新增 1 台空压机，压缩空气

流量 3.3 m
3
/min 

与环评一致 

环保工程 

废水处理 

污水处理站采用

“调节+低温蒸发”

为主的处理工艺，

处理能力 1t/d 

与环评一致 依托原有项目 与环评一致 

噪声处理 
减振、厂房隔声，

降噪厂界噪声达标 
与环评一致 

减振、厂房隔声，降噪厂界

噪声达标 
与环评一致 

固废处理 

分类处理或处置，

一般固废仓库

20m
2，危废仓库

20m
2
 

与环评一致 

分类处理或处置，依托现有

厂区一般固废仓库 20m
2，危

废仓库 20m
2
 

与环评一致 

变化情况：实际建成后，项目公辅工程均与原环评一致，仅危废仓库新增废

气收集处置措施，为企业后期项目预留使用，目前该项目正在审批中。 

2.3.6 污染物产生情况 

（1）固废产生量变动 

本项目实际建成后固废产生情况见下表： 

表 2.3-5 固废产生及处置情况 

序号 固废名称 产生来源 属性 废物类别 
产生量 t/a 利用处置方式 

环评量 实际量 环评处置方式 实际处置方式 

1 
金属边角

料 
车加工 

一般固废 

/ 3.1 3.02 外售综合利用 同环评 

2 不合格品 检验 / 0.01 0.01 外售综合利用 同环评 

3 废研磨料 抛光 / 0.005 0.005 外售综合利用 外售综合利用 

4 废切削液 车加工 

危险废物 

HW09 

(900-006-09) 
2 2 委外处置 同环评 

5 废切削油 车加工 
HW09 

(900-006-09) 
2.7 2.7 委外处置 同环评 

6 废油桶 包装 
HW08 

(900-249-08) 
0.2 0.2 委外处置 同环评 

7 废包装桶 包装 
HW49 

(900-041-49) 
1 0.8 委外处置 同环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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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蒸发浓液 废水处理 
HW09 

(900-007-09) 
12.88 12.88 委外处置 同环评 

9 废润滑油 设备维护 
HW08 

(900-249-08) 
0.2 0.2 委外处置 同环评 

10 生活垃圾 员工生活 生活垃圾 / 4.45 4.45 
环卫部门统一

处理 

环卫部门统一

处理 

变化一般固废： 

金属边角料：金属边角料减少主要是因为车加工过程原料利用率较高，从而

导致金属边角料减少。 

变化危废： 

废包装桶：废包装桶减少，主要是原环评估算包装桶量误差，产生的废包装

桶委托有资质单位处置。 

（2）噪声源强变动 

本次验收项目新增部分生产设备，新增的生产设备如超声波清洗机、磨床等

噪声源强较小，且经过厂房隔声、减振、距离衰减后，对外环境影响很小，可忽

略不计。 

（3）其余污染物产生和排放情况不变。 

2.3.7变动对照 

对照《关于印发污染影响类建设项目重大变动清单（试行）的通知》（环办

环评函[2020]688号）中污染影响类建设项目重大变动清单，本项目是否属于一

般变动的判断见下表2.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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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3-6 项目环境影响变动分析辨识一览表 

项目 
重大变动判定标准 

（参照环办环评函[2020]688 号） 
原环评内容和要求 实际建设内容 主要变动内容 变动原因 

不利环境

影响变化

情况 

是否属

于一般

变动 

性质 
1.建设项目开发、使用功能发生

变化的。 
不涉及 不涉及 / / / / 

规模 

2.生产、处置或储存能力增大

30%及以上的。 

年产镍钛根管锉 100 万

件、工作尖 36 万件及弯

机头 72 万件的生产能力 

年产镍钛根管锉 100

万件、工作尖 36 万

件及弯机头 72 万件

的生产能力 

/ / / / 

3.生产、处置或储存能力增大，

导致废水第一类污染物排放量增

加的。 

不涉及 不涉及 / / / / 

4.位于环境质量不达标区的建设

项目生产、处置或储存能力增大，

导致相应污染物排放量增加的

(细颗粒物不达标区，相应污染物

为二氧化硫、氮氧化物、可吸入

颗粒物、挥发性有机物；臭氧不

达标区，相应污染物为氮氧化物、

挥发性有机物；其他大气、水污

染物因子不达标区，相应污染物

为超标污染因子)；位于达标区的

建设项目生产、处置或储存能力

增大，导致污染物排放量增加

10%及以上的。 

不涉及 不涉及 / / / / 

地点 

5.重新选址；在原厂址附近调整

（包括总平面布置变化）导致环

境防护距离范围变化且新增敏感

点的。 

上色、组装等设备位于车

间东侧 

上色、组装等设备搬

至车间北侧 

少部分设备在

车间内重新布

局 

为了保证生产流程更顺畅 无 是 

生产工

艺 

6.新增产品品种或生产工艺(含

主要生产装置、设备及配套设

施)、主要原辅材料、燃料变化，

导致以下情形之一： 

产品品种：镍钛根管锉、

工作尖及弯机头 

产品品种：同环评及

批复一致 
/ / / / 

生产工艺具体见 2.3.3 节 同环评及批复一致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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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重大变动判定标准 

（参照环办环评函[2020]688 号） 
原环评内容和要求 实际建设内容 主要变动内容 变动原因 

不利环境

影响变化

情况 

是否属

于一般

变动 

（1）新增排放污染物种类的（毒

性、挥发性降低的除外）； 

（2）位于环境质量不达标区的建

设项目相应污染物排放量增加

的； 

（3）废水第一类污染物排放量增

加的； 

（4） 其他污染物排放量增加

10%及以上的。 

内容 

原辅料见表 2.3-2 原辅料见表 2.3-2 

研磨液增多，印

字油墨用量减

少 

研磨液增多主要是产品质量要求增

高，研磨液与水配比发生变化导致

用量增多，印字油墨减少是其上墨

量提高，损耗量减少，以上原料变

化不新增产品产能和排污，不属于

重大变动。 

无 是 

生产设备见表 2.3-3 生产设备见表 2.3-3 

新增清洗机、干

燥箱、组装机、

雕刻机、钻床、

影响测量仪等

设备台数 

新增 4 台容积更小的超声波清洗机

替换原来大容积的超声波清洗仪，

因项目产品体积较小，用更小容积

的清洗机生产时更便捷。新增 1 台

干燥箱，主要配套清洗设备使用。

新增 2 台磨床和 1 台研磨机，主要

是项目产品质量提高，研磨要求更

精细，时间增加，故需要新增研磨

设备来满足生产要求。新增 1 台组

装机，主要是因为产品型号较多，1

台组装机无法满足产品组装要求，

组装过程无污染产生。原组装机中

配套雕刻机，项目建成后，组装机

内未配套雕刻机，故新增 1 台雕刻

机，用于组装后雕刻使用。新增 6

台马弗炉，配套热处理，不新增产

污。新增配套机加工使用的钻床。

新增配套检验设施影像测量仪，用

于产品检验，检验过程不新增污染

物；以上设备变动均不会引起产能

及产污的增加，不属于重大变动 

无 是 

7.物料运输、装卸、贮存方式变

化，导致大气污染物无组织排放

量增加 10%及以上的。 

不涉及 不涉及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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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重大变动判定标准 

（参照环办环评函[2020]688 号） 
原环评内容和要求 实际建设内容 主要变动内容 变动原因 

不利环境

影响变化

情况 

是否属

于一般

变动 

环境保

护措施 

8.废气、废水污染防治措施变化，

导致第 6 条中所列情形之一(废

气无组织排放改为有组织排放、

污染防治措施强化或改进的除

外)或大气污染物无组织排放量

增加 10%及以上的。 

不涉及 不涉及 / / / / 

不涉及 不涉及 / / / / 

9.新增废水直接排放口；废水由

间接排放改为直接排放；废水直

接排放口位置变化，导致不利环

境影响加重的。 

不涉及 不涉及 / / / / 

10.新增废气主要排放口(废气无

组织排放改为有组织排放的除

外)；主要排放口排气筒高度降低

10%及以上的。 

不涉及 不涉及 / / / / 

11.噪声、土壤或地下水污染防治

措施变化，导致不利环境影响加

重的。 

噪声：采取减振、合理布

局等措施，并利用车间的

厂房对噪声进行隔声； 

地下水和土壤：加强源头

控制，全厂进行分区防渗

措施。 

同原有环评及批复

一致 
无 / / / 

12.固体废物利用处置方式由委

托外单位利用处置改为自行利用

处置的(自行利用处置设施单独

开展环境影响评价的除外；固体

废物自行处置方式变化，导致不

利环境影响加重的。 

危险废物委托有资质单

位处置；一般固废外售综

合利用 

同环评 无 / / / 

13.事故废水暂存能力或拦截设

施变化，导致环境风险防范能力

弱化或降低的 

厂区雨水排口、污水排口

设置闸口，防止事故废水

进入外环境。 

与环评一致 无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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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评价要素 

3.1 评价等级及评价范围 

（1）大气环境 

本次验收项目无废气产生，故大气环境未进行评价。 

（2）地表水 

本次验收项目生产废水经污水站处理后全部回用，不外排，仅有生活污水接

入区域污水管网，不直接排至周边水体。判定本项目地表水评价等级为三级B。 

项目地表水评价等级及评价范围不变。 

（3）声环境 

本次验收项目厂址位于《声环境质量标准》（GB3096-2008）中的3类区域

内，属于工业用地，建设前后评价范围内敏感目标噪声级增高量在3dB(A)以下，

且受影响人口数量变化不大。声环境评价工作等级定为三级。 

本项目实际情况与原环评一致，不涉及等级的变化。 

（4）风险评价等级 

根据《建设项目环境风险评价技术导则》（HJ 169-2018），Q 值计算见下

表： 

表3.1-1拟建项目涉及危险物质 q/Q值计算（单位：t） 

序号 物质名称 CAS 号 存储区临界量 最大存储量 q/Q 

1 切削油 / 2500 2 0.0008 

2 切削液 / 2500 0.2 0.00008 

3 润滑油 / 2500 0.1 0.00004 

4 研磨液 / 100 0.01 0.0001 

5 清洗液 / 100 0.05 0.0005 

6 印字油墨 / 2500 0.005 0.000002 

7 蒸发浓液 / 100 10 0.1 

8 其他危废 / 100 2 0.02 

合计 0.121522 

由上表可知，本项目 Q 值小于 1，为简单分析。 

本次验收项目实际情况与原环评一致，不涉及风险评价等级及评价范围的

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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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评价标准 

3.2.1 污染物排放标准 

（1）废气 

本次验收项目无废气产生及排放。 

（2）废水 

本次验收项目生活污水经管网接管进入常州市江边污水处理厂处理，接管标

准执行《污水排入城镇下水道水质标准》（GB/T 31962-2015）表 1 中 B 级标准，

标准值如下：  

表 3.2-1 污水接管标准   单位：mg/L 

污染物 
污水处理厂接纳标准 mg/L 

（GB/T 31962-2015）表 1 中 B 级标准 

pH 6.5-9.5 

COD 500 

SS 400 

氨氮 45 

总磷 8 

总氮 70 

动植物油 100 

本次验收项目冷却废水、清洗废水、研磨废水等经厂区污水处理站处理后全

部于冷却、清洗、研磨工段。污水站废水回用标准参照执行《城市污水再生利用 

工业用水水质》（GB/T 19923-2005）表 1 中洗涤用水标准，具体见下表： 

表 3.2-2 废水回用标准 

污染物 pH SS 溶解性总固体 

污染物回用标准（mg/L） 6.5-9.0 30 1000 

本次验收项目废水阶段标准同环评，不发生变化。 

（3）噪声 

项目边界噪声执行《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12348-2008）

中的 3 类标准。详见表 3.2-3。 

表 3.2-3 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 

执行标准 
标准值  dB(A) 

昼间 夜间 

《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

准》（GB12348-2008） 
3 类标准 65 55 

本项目噪声排放标准同环评，不发生变化。 

（4）固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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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般固废：执行《一般工业固体废物贮存和填埋污染控制标准》

（GB18599-2020）相关要求； 

（2）危险废物：收集、储存、运输及处置执行《危险废物污染防治技术政

策》（环发[2001]199 号）、《危险废物贮存污染控制标准》（GB18597-2001）

及标准修改单（环境保护部公告 2013 年第 36 号，2013 年 6 月 8 日）中规范要

求执行。 

项目一般固废及危险废物贮存执行标准不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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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环境影响分析说明 

4.1 项目变动情况 

根据《污染影响类建设项目重大变动清单（试行）》的通知（环办环评函

[2020]688 号），建设项目存在变动但不属于重大变动的，纳入竣工环保验收管

理。建设项目在开展竣工环境保护监测(调查)时，建设单位应向验收监测(调查)

单位提供《建设项目变动环境影响分析》，列出建设项目变动内容清单，逐条分

析变动内容环境影响，明确建设项目变动环境影响结论。 

本项目主要涉及的变动如下： 

1、建设地点变动 

本次验收项目建设地址仍位于常州市新北区庆阳路 99 号及庆阳路 99-1 号，

建设地点与环评一致，仅部分生产设备在厂区车间内布局发生微调，主要是将庆

阳路 99 号现有厂区内上色、组装等设备从车间东侧搬至车间北侧，来保证生产

流程的顺畅，本次验收项目无废气产生，未设置环境防护距离，此外，项目所在

地周边均为工业企业，未新增敏感点，故设备在厂区内布局微调后，不属于重大

变动。 

2、原辅料变动 

本次验收项目为全部验收，全厂原辅料用量除研磨液以外，不超环评用量，

现有厂区研磨液用量增加，主要是镍钛根管锉产品质量要求较高，实际生产过程

中研磨液与水配比由原来的 1：15 增加到 1：5，从而导致研磨液用量增大；印

字油墨用量减少，主要是上墨量提高，损耗量减少，从而导致印字油墨用量减少，

以上原辅料变动不涉及产品产能，不新增产污，不属于重大变动。 

3、生产设备变动 

本次验收项目生产设备发生部分变动，主要为新增 4 台容积更小的超声波清

洗机替换原来大容积的超声波清洗仪，因项目产品体积较小，用更小容积的清洗

机生产时更便捷，项目建成后不新增产品产能，故项目总清洗量不变。新增 1

台干燥箱，主要配套清洗设备使用，烘干过程无污染产生。新增 2 台磨床和 1

台研磨机，主要是项目产品质量提高，研磨要求更精细，时间增加，故需要新增

研磨设备来满足生产要求。新增 1 台组装机，主要是因为产品型号较多，1 台组

装机无法满足产品组装要求，组装过程无污染产生。原组装机中配套雕刻机，项



 20 

目建成后，组装机内未配套雕刻机，故新增 1 台雕刻机，用于组装后雕刻使用，

雕刻的产品产能不变。新增 6 台马弗炉，配套热处理使用，热处理过程无污染物

产生。新增配套机加工使用的钻床，不新增产品产能，不新增污染物。新增配套

检验设施影像测量仪，用于产品检验，检验过程不新增污染物。以上设备变动均

不会引起产能及产污的增加，不属于重大变动。 

4、固废变动 

项目实际建成后，金属边角料减少主要是因为车加工过程原料利用率较高，

从而导致金属边角料减少，金属边角料为一般固废，企业收集后外售综合利用。

废包装桶减少，主要是原环评估算包装桶量误差，项目产生的废包装桶委托有资

质单位处置。项目建成后新增的固废均分类收集处理，不外排，不属于重大变动。 

4.2 环境影响分析说明 

4.2.1 大气环境影响分析 

（1）达标排放情况 

根据前文，本次验收项目无废气产生。 

（2）环境影响分析 

本项目建成后，未新增污染因子和污染物量，无需设置卫生防护距离，因此，

本项目对周围环境的影响同有环评一致，影响不变。 

4.2.2 水环境影响分析 

（1）达标排放情况 

根据前文，本项目废水污染物排放能够满足达标排放的要求，现行废水收集

及处理方案能够满足达标排放的要求。 

（2）环境影响分析 

本项目建成后，项目工艺废水经收集厂区内污水站处理后全部回用，不外排，

仅有生活污水接管处理，未新增废水污染因子和污染物量排放，生活污水收集方

式、规模、排放方式及去向与原有环评一致，因此，本项目对周围环境的影响同

原环评一致，影响不变。 

4.2.3 噪声环境影响分析 

（1）达标排放情况 

根据前文，本项目东、南、西、北厂界昼夜间噪声能够满足《工业企业厂界

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 12348-2008）中 3 类标准，现行噪声治理方案能够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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足达标排放的要求。 

（2）环境影响分析 

本项目建成后，采取消音减振、距离衰减等措施后，根据声环境评价导则的

预测模式计算，对厂界的影响未超出相关标准值，周边未新增噪声敏感点，对周

边的噪声环境影响不变。 

4.2.4 固体废物环境影响分析 

固体废物实际产生情况与原环保手续对比变化情况见前文，固体废物经过妥

善处置后处置率 100%，在严格做好危废堆场防渗漏工作的前提下不会对周边环

境产生二次影响 

4.5 总量达标可分析 

本项目建成后未新增废气、废水排放因子和排放量；固体废物全部得到合理

处置。不外排，故企业实际污染物排放总量未突破企业原有环评批复总量。 

4.6 环境风险评价 

本项目较原有环保手续未新增环境风险源及危险物质。企业应该认真做好各

项风险防范措施，完善现有的生产管理制度，储运、生产过程应该严格操作，杜

绝风险事故。严格履行风险应急预案，一旦发生突发事故，企业除了根据内部制

定的应急预案操作外，同事应立即报当地相关部门。在上级相关部门到达之后，

要从大局考虑，服从相关部门的领导，共同协商统一部署，将污染事故的发生机

率降低到最小。 

本项目在严格落实原有环保手续中要求的各项风险防范措施，切实履行环境

应急预案前提下，事故风险可防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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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结论 

从上述分析可知，项目发生上述变动后未导致新增污染因子或污染物排放量、

范围或强度增加，未导致环境影响或环境风险增大，不属于重大变动。 

《常州赛乐医疗技术有限公司赛乐医疗牙科耗材产品及赛乐医疗牙科耗材

产品搬迁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报告表》的评价结论不会发生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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